天津市城镇私房交易缴纳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金办法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９日津政发〔1998〕４５号公布并施行  根据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２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５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
　　
[bookmark: _GoBack]    第一条 为加强对本市城镇私房交易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未办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而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进行私房交易和赠与的行为。
    第三条 私房交易和赠与时，国有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的，土地使用者应按本办法规定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四条 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进行管理，房屋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私房交易和赠与行为进行管理。
    第五条 私房交易和赠与，应当在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时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六条 私房交易缴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标准为私房实际成交金额的1％，由受让方缴纳。私房每交易一次，则按前述标准缴纳一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私房赠与缴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标准为私房评估价值的1％，由赠与方或者受赠方交纳。
    第七条 国家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国有土地使用单位和个人应服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国有土地使用单位和个人已缴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不再退回。
    第八条 无合法国有土地使用证件的、土地权属不清的，以及土地权属、界线有争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
    第九条 私房交易不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不予发放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第十条 依照本办法收取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全部上缴财政，由财政列入预算，专款专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
    第十一条 土地管理部门收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使用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专用票据。
    第十二条 将通过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规定取得所有权的住房进行交易的，按本办法规定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2年6月11日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土地局、房管局、财政局制订的〈天津市城镇私房交易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暂行规定〉》（津政发〔1992〕43号）同时废止。

